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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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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New City Group Limited
中國新城市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21）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六個月之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4年 2023年 變動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2,921,774 818,559 256.9%

毛利 1,579,596 229,021 589.7%

本期間盈利╱（虧損） 347,502 (71,996) 582.7%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盈利╱（虧損） 377,789 (66,669) 666.7%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每股應佔 
盈利╱（虧損）
－基本及攤薄 人民幣18.79分 人民幣(3.32)分

於2024年
6月30日

於2023年
12月31日 變動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總資產 13,421,184 13,533,007 -0.8%

淨資產 5,204,361 4,840,839 7.5%

每股資產淨值 人民幣2.59元 人民幣2.41元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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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城市商業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的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業
績，連同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比較數字。

中期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4年 2023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4 2,921,774 818,559

銷售成本 (1,342,178) (589,538)

毛利 1,579,596 229,021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25,876 5,782

銷售及分銷開支 (66,588) (77,630)

行政開支 (67,991) (92,725)

其他開支 (5,833) (4,038)

財務費用  (47,317) (47,185)

應佔一間合營企業的利潤及虧損 (4,485) (427)

投資物業的公允價值變動 (535,900) (29,911)

除稅前利潤／（虧損） 5 877,358 (17,113)

所得稅開支 6 (529,856) (54,883)

本期間利潤／（虧損） 347,502 (71,996)

以下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377,789 (66,669)

非控股權益 (30,287) (5,327)

347,502 (71,996)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利潤／（虧損）

基本及攤薄 7 人民幣18.79分 人民幣(3.3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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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4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間利潤／（虧損） 347,502 (71,996)

其他全面收益

於其後期間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產生的匯兌差額 10,812 45,784

於其後期間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收益淨額 10,812 45,784

於其後期間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5,690 –

指定為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股本投資：
公允價值變動 (1,982) 7,871

所得稅影響 496 (1,968)

於其後期間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收益淨額 4,204 5,903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虧損），扣除稅項 15,016 51,687

本期間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362,518 (20,309)

以下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392,805 (14,982)

非控股權益 (30,287) (5,327)

362,518 (20,309)



4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4年6月30日

2024年
6月30日

2023年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及設備 2,268,677 2,313,326
投資物業 4,296,100 4,840,200
開發中物業 948,097 955,096
使用權資產 32,267 75,440
指定為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股本投資 355,413 357,395
長期預付款項 329,637 297,615
於合營企業之投資 27,278 36,389
遞延稅項資產 144,851 66,899
受限制現金 – 105,000

總非流動資產 8,402,320 9,047,360

流動資產
持作銷售已竣工物業 3,612,599 1,276,276
開發中物業 534,779 2,362,183
存貨 35,269 36,410
應收貿易賬款 9 81,425 70,013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資產 504,057 442,965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36 36
受限制現金 100,189 98,00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3,710 181,155
分類為持作銷售之投資物業 26,800 18,600

總流動資產 5,018,864 4,485,647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0 2,085,030 575,018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319,896 321,663
合約負債 661,987 3,060,168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 47,624 329,924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575,860 584,860
租賃負債 46,575 49,110
應付稅項 1,128,010 411,449

總流動負債 4,864,982 5,332,192

流動資產淨額 153,882 (846,54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8,556,202 8,20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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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2,706,610 2,534,180

遞延稅項負債 617,639 733,923

租賃負債 27,592 91,873

總非流動負債 3,351,841 3,359,976

淨資產 5,204,361 4,840,839

權益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60,220 160,220

儲備 4,979,471 4,586,666

5,139,691 4,746,886

非控股權益 64,670 93,953

總權益 5,204,361 4,840,839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4年6月30日

2024年 2023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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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1. 公司資料

中國新城市商業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13年7月2日在開曼群島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
公司的註冊辦事處位於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為眾安集團有限公司（「眾安」）及其附屬公司（「眾安集
團」）的成員公司。眾安（其股份正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為眾安集團的控股公司。

本集團主要從事商用物業開發、租賃及酒店營運。

本公司董事（「董事」）認為，本公司的最終控股公司為全好管理有限公司（一家在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

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2.1 編製基準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
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除有特別註明外，該等財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幣」）列報，並調整至最近的千元
單位。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要求的所有資料和披露，且應與本集團於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
度的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覽。

2.2 會計政策及披露的變動

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採用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資料所應用的會計
政策一致，惟就本期間之財務資料首次採納之以下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除外。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本 售後租回交易中的租賃負債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本 負債分類為即期或非即期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本 附帶契諾的非流動負債
國際會計準則第7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7號之修訂本 

供應商融資安排

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並無對該等財務報表產生重大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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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部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根據業務所產生收入設立業務單位，並有以下四個可報告經營分部：

(a) 商用物業開發分部，在中國內地和日本開發及銷售商用物業；

(b) 物業租賃分部，在中國內地租賃投資物業；

(c) 酒店營運分部，擁有及經營酒店；及

(d) 「其他」分部包括本集團的項目管理業務及本集團涉及的其他業務。

管理層會單獨監察本集團各經營分部業績以作出有關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的決定。分部表現根據可報告分部利潤╱虧損
（以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經調整除稅前利潤╱虧損計量）予以評估。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經調整除稅前利潤╱虧損與本集
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前利潤／虧損一貫計量，惟利息收入及融資成本均不計入該計量內。

分部資產不包括遞延稅項資產、可收回稅項、受限制現金、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及其他未分配總辦事處及企業資產，原因是該
等資產按組合基準管理。

分部負債不包括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應繳稅項、遞延稅項負債及其他未分配總辦事處及企業負債，原因是該等負債按組
合基準管理。

分部間銷售及轉讓參照根據當時通行市價向第三方作出的銷售所採用的售價進行交易。



8

下表呈列有關本集團分別於截至2024年及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經營分部的收入及利潤資料。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 

六個月（未經審核） 商用物業開發 物業租賃 酒店營運 其他服務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收入
對外部客戶銷售 2,723,530 48,646 112,651 36,947 2,921,774

分部間銷售 5,174 3,728 – 564 9,466

分部總收入 2,728,704 52,374 112,651 37,511 2,931,240

調節：
分部間銷售對銷 (9,466)

經營業務收入 2,921,774

分部業績 1,403,421 (426,319) (30,498) (26,026) 920,578

調節：
利息收入 4,097

財務費用 (47,317)

除稅前虧損 877,358

其他分部資料
分佔合營企業之虧損 – – – 4,485 4,485

折舊及攤銷 5,468 1,204 45,455 10,020 62,147

資本開支 1 11,675 788 12,371 24,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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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呈列有關本集團分別於截至2024年及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經營分部的收入及利潤資料。（續）

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 

六個月（未經審核） 商用物業開發 物業租賃 酒店營運 其他服務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收入
對外部客戶銷售 565,273 60,582 124,419 68,285 818,559

分部間銷售 – 12,156 – – 12,156

分部總收入 565,273 72,738 124,419 68,285 830,715

調節：
分部間銷售對銷 (12,156)

經營業務收入 818,559

分部業績 69,268 (30,162) 12,267 (24,712) 26,661

調節：
利息收入 3,411

財務費用 (47,185)

除稅前虧損 (17,113)

其他分部資料
分佔一間合營企業之虧損 – – – 427 427

折舊及攤銷 2,568 81 33,453 27,241 63,343

資本開支 33 51 2,148 19,639 21,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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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呈列本集團經營分部分別於2024年6月30日及2023年12月31日的分部資產及負債資料：

於2024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商用物業開發 物業租賃 酒店營運 其他服務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資產 6,851,361 4,409,811 1,868,702 743,172 13,873,046

調節：
分部間應收款項對銷 (820,615)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368,753

總資產 13,421,184

分部負債 2,551,396 374,366 639,933 675,552 4,241,247

調節：
分部間應付款項對銷 (820,615)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4,796,191

總負債 8,216,823

於2023年12月31日（經審核） 商用物業開發 物業租賃 酒店營運 其他服務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資產 6,958,645 4,877,191 1,904,211 416,944 14,156,991

調節：
分部間應收款項對銷 (1,270,427)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646,443

總資產 13,533,007

分部負債 4,202,164 355,875 690,886 463,448 5,712,373

調節：
分部間應付款項對銷 (1,270,427)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4,250,222

總負債 8,69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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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a)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收入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4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國內地 2,921,774 810,235

其他 – 8,324

總計 2,921,774 818,559

上述收入資料乃基於客戶之位置。

(b) 非流動資產

2024年
6月30日

2023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中國內地 7,844,102 8,542,737

其他 57,954 80,329

總計 7,902,056 8,623,066

上述非流動資產資料乃基於資產之位置，且不包括指定為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股本投資及遞延稅項資
產。

關於主要客戶的資料

並無對某單一客戶或處於共同控制下的客戶組別的銷售額佔本集團截至2024年及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收入的10%或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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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的分析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4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客戶合約收入 2,873,128 757,977

其他來源收入
來自投資物業經營租賃之總租金收入 48,646 60,582

總計 2,921,774 818,559

客戶合約收入之分拆收入資料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分部
商業

物業開發 酒店營運 其他服務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貨品或服務類型
物業銷售 2,723,530 – – 2,723,530

酒店營運收入 – 112,651 – 112,651

其他服務 – – 36,947 36,947

總計 2,723,530 112,651 36,947 2,873,128

收入確認時間
某一時間點 2,723,530 112,651 – 2,836,181

一段時間 – – 36,947 36,947

總計 2,723,530 112,651 36,947 2,87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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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分部
商業

物業發展 酒店經營 其他服務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貨品或服務類型
物業銷售 565,273 – – 565,273

酒店營運收入 – 124,419 – 124,419

其他服務 – – 68,285 68,285

總計 565,273 124,419 68,285 757,977

收入確認時間
某一時間點 565,273 124,419 – 689,692

一段時間 – – 68,285 68,285

總計 565,273 124,419 68,285 757,977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4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收入
補貼收入* 80 477

利息收入 4,097 3,411

其他 4,137 1,658

小計 8,314 5,546

收益
出售物業及設備項目之收益 576 –

租賃終止之賠償 2,876 –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2,863 –

出售使用權資產項目之收益 5,918 –

匯兌收益 5,329 236

小計 17,562 236

總計 25,876 5,782

*　該等補貼並無任何未達成條件或觸發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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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利潤╱虧損

本集團除稅前利潤╱虧損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附註 2024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出售物業成本 12 1,217,435 429,479

物業及設備折舊 62,147 47,104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 373

使用權資產折舊 6,182 15,866

並無計入租賃負債計量之租賃付款 1,813 2,651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酬金）：
－薪金及其他員工成本 41,988 60,756

－退休金計劃供款* 8,007 11,154

匯兌差額，淨值 (5,329) (236)

直接經營開支（包括賺取租金的投資物業產生的維修及維護） 2,197 2,982

出售投資物業之虧損 – 2,478

公允價值虧損，淨值：
投資物業公允價值的變動 9 535,900 29,911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允價值變動 – 17

出售物業及設備項目之（收益）╱虧損 (576) 197

租賃終止之賠償 (2,876) –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2,863) –

出售使用權資產項目之收益 (5,918) –

匯兌收益 (5,329) 236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投資減值** 5,626 –

* 概無被沒收的供款可供本集團作為僱主用作減少現有供款水平。

** 計入簡明綜合損益表「其他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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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於香港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於期內均無於香港產生任何即期應課稅利潤，故此毋須繳納所得稅（截至2023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無）。

中國所得稅已就本集團在中國內地的附屬公司的應課稅利潤按25%（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25%）的適用所得稅稅率
作出撥備。

中國土地增值稅（「土地增值稅」）按土地增值（即出售物業所得款項減可扣減支出（包括土地成本、借款成本及其他物業發展
支出））以累進稅率30%至60%徵收。本集團已根據中國有關稅務法律法規的要求，估計、作出及在稅項內計入土地增值稅撥
備。在以現金實際結算土地增值稅負債之前，土地增值稅負債須由稅務當局最終審議╱核准。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4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期內中國所得稅 295,642 607

期內中國土地增值稅 428,946 62,134

遞延稅項 (194,732) (7,858)

期內稅項開支總額 529,856 54,883

7.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是根據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人民幣377,789,000元（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虧損人民幣66,669,000元），以及期內已發行股份的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2,010,768,000股（2023年6月30日：2,010,768,000股）計
算，已予調整以反映期內已發行權利。

每股基本盈利是根據下列各項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4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虧損）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盈利╱（虧損） 377,789 (66,669)

股份數目
2024年 2023年

股份
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2,010,768,000 2,010,768,000

於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期間，本集團並無已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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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無）。

9. 應收貿易賬款

於報告期末，應收貿易賬款基於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2024年 2023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六個月內 77,681 67,535

超過六個月但一年內 3,744 2,478

總計 81,425 70,013

10. 應付貿易賬款

本集團應付貿易賬款於報告期末按付款到期日計算的賬齡分析如下：

2024年 2023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六個月內 1,931,508 482,634

超過六個月但一年內 68,027 75,001

超過一年 85,495 17,383

總計 2,085,030 575,018

上述結餘乃無抵押及免息且一般按建築進度支付。

11. 承擔

(a)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就物業開發支出的承擔如下：

2024年 2023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訂約但未撥備：
開發中物業 290,457 1,497,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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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和解協議產生之付款承擔

於2019年1月7日，本公司向杭州東方文化園旅業集團有限公司（「賣方」）配發及發行178,280,000股股份（「該等股份」），
用以根據2018年7月20日公佈的股權轉讓協議收購浙江新農都實業有限公司（「新農都」）的22.65%股權（「交易」）。然
而，賣方已向本公司發起訴訟，要求取消交易。本公司一審判決敗訴並已向高等法院發起上訴。於2024年5月17日，
本公司與賣方訂立和解協議。根據協議，本公司須於2025年6月30日前向賣方支付人民幣210,000,000元，作為新農都
22.65%股權的代價，而該等股份將返還予本公司以作註銷。於完成付款後，本公司將獲得上述22.65%股權的所有權
及所有股東權利。截至2024年6月30日，本公司已就上述和解協議支付人民幣100,000,000元並有付款承擔約人民幣
110,000,000元。

12. 或有負債

銀行提供之按揭貸款

本集團就若干銀行向本集團物業的買家授出的按揭貸款出具擔保。根據擔保安排條款，倘買家未能償還按揭款項，本集團
有責任向銀行償還違約買家結欠的餘下按揭貸款及任何應計利息及罰款。本集團其後有權接管相關物業的合法所有權。本
集團的擔保期由授出相關按揭貸款日期起至個別買家訂立抵押協議後止。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並無就本集團物業的買家獲授予的按揭貸款所提供的擔保而產生任何重大虧損。董事認為，倘出現未
能還款的情況，相關物業的可變現淨值足以償還餘下的按揭貸款及任何應計利息及罰款，因此並無就該等擔保作出撥備。

2024年
6月30日

2023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就以下項目給予銀行的擔保：
本集團物業買家獲授予的按揭貸款 374,392 363,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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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概覽

本集團是一家集商業開發與運營、酒店管理、影視、教育、文旅等多產業融合發展的大型企業，擁 

有眾多商業地產存量物業資源，板塊佈局輻射全國。憑藉前瞻性的戰略眼光和與時俱進的運營理 

念，本集團現已發展成為長三角地區優秀的商業地產綜合運營商，先後被評為「中國商業地產運營
十強企業」、「中國商業地產百強企業」、「中國房地產城市更新優秀企業」及「中國商業地產公司品
牌價值TOP10」等。

業務回顧

本集團以產業地產開發、商業運營、酒店管理、產業投資四大業務板塊為核心，同時多元化佈局產
業服務、鄉村文旅、智慧農批、影視教育、數字健康等其他新興產業，各產業板塊間已形成強勁協
同效應和循環效應的「黃金圓環」； 長期以來，本集團堅持審慎經營，依託多元產業佈局和極強的
城市開發運營服務、產業資源整合能力，持續提升經營效益。本集團本期間實現合併收入約人民
幣29.22億元，同比增長256.9%；毛利約人民幣15.8億元，同比增長589.7%，遠高於收入增速。本期
間毛利率約為54.1%，較上年同期增加約26.1%。於2024年6月30日，本集團總權益約為人民幣51.77

億元，現金賬面值約為人民幣2.24億元。

政策與展望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2024年的政府報告明確了中國房地產政策的三大方針：化解風險、守住
底線、穩定市場。這標誌着政策底部已經確立，為行業的健康發展奠定了基礎。中央政府的政策將
繼續發揮效力，地方政府的調控措施也將進一步精細化。特別是，中央政府重申了對房企合理融
資需求的承諾，預示着民營和混合所有制房企將迎來更為寬鬆的融資環境。

但隨着市場的供需關係的轉變，購房者信心和市場情緒的恢復成為關鍵因素。需待經濟景氣的穩
步提升和居民收入的逐漸穩固，房地產市場預計將逐步擺脫低迷狀態。

在此背景下，本集團將繼續秉持審慎的經營哲學，維持財務穩健，有效整合集團資源，並加大業務
創新的力度。我們將堅定不移地推進城市更新項目，為城市注入持久活力。同時，在存量市場領
域，我們將積極探索新的發展模式，以靈活應對市場變化，確保集團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保持領
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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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項目發展進度

浙江省杭州市

明彩城

位於杭州市蕭山區新街村，由精裝loft公寓、大平層公寓及商鋪組成，總佔地面積約為26,087平方
米，總建築面積約為78,261平方米，作商業用途。該項目於2020年第三季度開工，並於2020年第四
季度啟動預售。已經於2023年竣工。於本期間該項目銷售符合預期。

國際辦公中心 (IOC)

位於杭州蕭山區錢江世紀城的大型商業綜合體，包括服務式住宅、商場及辦公室。項目A地塊總佔
地面積為92,610平方米，預計總建築面積為798,795平方米。該項目分三期建設(A1地塊、A2地塊及
A3地塊），其中A3地塊已經於2015年竣工，包括服務式公寓、商鋪及地下停車場，總建築面積約為
327,996平方米。A3地塊除少量房源及車位以外，已基本售罄。A2地塊已於2019年開工，總建築面
積約為263,555平方米，並於2020年第三季度啟動預售，已經於2023年竣工。於本期間A2地塊銷售
符合預期。

隆楹匯金座（濱和印）

位於杭州市蕭山區北幹科創園地塊，由大平層及商鋪組成，總佔地面積約12,819平方米，總建築面
積約44,867平方米，作商業用途。該項目於2021年第四季度開工，於2022年第三季度啟動預售，預
期於2024年竣工。於本期間該項目預售符合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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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回顧

於本期間內，出售及交付物業之已確認銷售金額約為人民幣2,723,530,000元（截至2023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約為人民幣565,273,000元）。已確認的已交付物業總建築面積約為73,493平方米（截至
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為36,584平方米）。

項目 地區 已確認金額
已確認銷售

面積
人民幣百萬元 平方米

浙江
國際辦公中心(IOC) A2 杭州 2,505.7 56,862
明彩城 杭州 148.7 10,289
隱龍灣 杭州 33.5 2,947
慈溪新城市 寧波 21.4 3,228
西溪曼哈頓 杭州 10.3 166
8號商業地塊 杭州 3.2 –
餘姚眾安時代廣場二期 餘姚 0.8 –

2,723.5 73,493

2024年的合同銷售

本期間本集團的合同銷售面積約為29,997平方米（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55,687平方
米），及本期間合同銷售收入約為人民幣663,350,000元（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813,700,000元），主要項目的合同銷售詳情如下：

項目 地區 合同金額
合同銷售

面積
人民幣百萬元 平方米

浙江
國際辦公中心(IOC) A2 杭州 341.0 6,693

新農都 杭州 102.5 8,738

明彩城 杭州 99.4 5,869

隆楹匯金座（濱和印） 杭州 75.2 3,266

慈溪新城市 寧波 31.0 4,483

國際辦公中心(IOC) A3 杭州 0.9 –

眾安時代廣場二期 寧波 0.8 –

隱龍灣 杭州 0.4 –

其他（商業） 杭州 12.1 949

663.4 29,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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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管理

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管理四間自有酒店，即杭州蕭山假日酒店、杭州千島湖伯瑞特度假酒店、寧
波伯瑞特酒店及淮北伯瑞特酒店。於本期間內，本集團酒店管理錄得收入約人民幣112,651,000元
（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24,419,000元），減少約人民幣11,768,000元，主要由於
市場疲弱，酒店入住率下降至約62%（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67%）。

商業運營

本集團的商業運營收入主要來自恒隆廣場、國際辦公中心(IOC)、義烏眾安廣場及餘姚眾安廣場
的租金收入，業態包括寫字樓、購物商場及社區商業綜合體。於本期間內，來自商業運營之總收
入約人民幣48,646,000元，減少約人民幣11,936,000元（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60,582,000元）。租賃物業之平均出租率約達約84%（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78%）。相關
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租賃物業之平均單方租金較2023年同期下降。

土地儲備

於2024年6月30日，本集團持作發展及╱或銷售的土地儲備之總建築面積約為3,762,642平方米（於
2023年12月31日：約3,836,135平方米）。

收入

本集團於本期間的綜合收入約為人民幣 2 , 9 2 1 , 7 7 4 , 0 0 0元，較 2 0 2 3年同期增加約人民幣
2,103,215,000元或256.9%，主要由於物業銷售業務較2023年同期增加約人民幣2,158,257,000元，其
中國際辦公中心(IOC) A2及明彩城兩個項目分別貢獻物業銷售金額約人民幣2,505,700,000元及人
民幣148,700,000元。

毛利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的綜合毛利約為人民幣1 ,579 ,596 ,000元，較2023年同期增加約人民幣
1,350,575,000元或589.7%。綜合毛利率約為54.1%，較2023年同期增加約26.1%。綜合毛利提升主要
由於本期間物業銷售毛利率較高，使本集團收入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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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及收益

於本期間內，其他收入及收益約為人民幣25,876,000元，較2023年同期增加約人民幣20,094,000元
或347.5%。增加乃主要由於本期間出售使用權資產項目收益約人民幣5,918,000元、匯兌收益約人
民幣5,329,000元、租賃終止獲得賠償約人民幣2,876,000元及出售附屬公司收益約人民幣2,863,000

元。

銷售及分銷開支

於本期間內，銷售及分銷開支約為人民幣66,588,000元，較2023年同期減少約人民幣11,042,000元
或14.2%。得益於集團有效地執行成本管理策略及因此提升本集團成本控制效益。

行政開支

於本期間內，行政開支約為人民幣67,991,000元，較2023年同期減少約人民幣24,734,000元或
26.7%。得益於集團有效地執行成本管理策略及因此提升本集團成本控制效益。

其他開支

於本期間內，其他開支約為人民幣5,833,000元，較2023年同期上升約人民幣1,795,000元或44.5%。
主要由於集團一家合營企業的減值損失約人民幣5,626,000元所致。

財務費用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之財務費用約為人民幣47,317,000元，較2023年同期略微上升約人民幣132,000

元或0.3%。

本期間盈利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應佔盈利約為人民幣347 ,502 ,000元。本期間有關盈利乃主要由於本集
團於2024年有商業物業項目結轉收入所致，本期間相關物業銷售創造息稅前利潤約人民幣
1,430,238,000元。

資本開支

本集團的資本開支需要主要與添置物業及設備有關。於本期間內，本集團於物業及設備耗用約人
民幣24,835,000元（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1,87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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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重大投資。

資本結構

於2024年6月30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及受限制現金總額約為人民幣223,899,000元（於
2023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384,164,000元）。於2024年6月30日的流動比率（按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
債計算）為1.03（於2023年12月31日：0.84）。

於2024年6月30日，本集團須於一年期內償還及一年後償還的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分別為約人民
幣575,860,000元及約人民幣2,706,610,000元（於2023年12月31日：分別為約人民幣584,860,000元及
約人民幣2,534,180,000元）。於2024年6月30日，若干短期銀行及其他借款約人民幣605,110,000元按
固定利率計息（於2023年12月31日：若干短期銀行及其他借款約人民幣557,500,000元按固定利率計
息），及所有其他銀行貸款按浮動利率計息。

於2024年6月30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按債務淨額除以資本加債務淨額計算）為52%（於2023

年12月31日：46%）。債務淨額包括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應付貿易賬款、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
用以及租賃負債，減現金及現金等價物。資本為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資產抵押

於2024年6月30日，本集團銀行借款及其他借款約為人民幣3,282,470,000元（於2023年12月31日：約
人民幣3,119,040,000元）由本集團以下資產質押作抵押：

於2024年 於2023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物業及設備 1,057,315 1,081,614

投資物業 2,586,539 2,993,909

開發中物業 – 1,551,833

持作銷售已竣工物業 2,012,074 –

5,655,928 5,627,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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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務政策

由於本集團主要在中國經營業務，而收入、經營成本及借款主要以人民幣計值，故本集團所承擔
之匯率波動風險甚微。本集團借款利率為浮動及固定。利率向上波動將增加借款成本。

本集團在現金及財務管理方面採取審慎庫務政策。現金通常會存作短期存款，大部份以人民幣為
單位。本集團於本期間內並無使用任何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

擔保及或有負債

於2024年6月30日，本集團或有負債約為人民幣374,392,000元（於2023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
363,960,000元），主要為本集團就若干銀行向本集團物業的買家授出的按揭貸款出具的擔保。

資本承擔

(a) 於2024年6月30日，本集團物業開發開支資本承擔約為人民幣290,457,000元（於2023年12月31

日：約人民幣1,497,185,000元）。預計本集團將由其自有資金及銀行貸款撥付相關資本承擔。

(b) 於2024年6月30日，本集團就本公司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浙江眾安盛隆商業有限公司（「眾安
盛隆」）、本公司及杭州東方文化園旅業集團有限公司（「杭州東方」）訂立的和解契據（「和解契
據」，於2024年5月17日生效）（據此，（其中包括）眾安盛隆須於2025年6月30日前向杭州東方支
付人民幣210,000,000元）而產生一項付款承擔約人民幣110,000,000元。於2024年6月30日，眾
安盛隆已向杭州東方悉數支付人民幣210,000,000元中的人民幣100,000,000元。有關和解契據
的進一步詳情已分別於本公司日期為2024年5月28日及2024年8月5日的公告中披露。

人力資源及薪酬政策

於2024年6月30日，本集團僱用員工1,287人（於2023年12月31日：1,256人）。員工薪酬政策是參照當
地市場薪資行情，結合行業的整體薪資狀況、通脹水平、企業經營效益以及員工的績效等多方面
因素而確定。本集團對僱員的表現每年作出一次評核，結果用於每年薪金審查及晉升評估。本集
團的員工均會獲考慮根據若干表現條件及評核結果而獲發年度花紅。本集團亦向員工提供持續教
育和培訓計劃，提升員工的技能和知識，保持及提高公司人才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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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管理層已經制定良好的戰略用以克服上述挑戰，解決本集團面臨的不確定性，包括制定有效的市
務策略及計劃以及提高產品及服務質素來鞏固我們的品牌。本集團將會加大精力制定新政策、指
引、系統及程序來有效促成成本管理、風險管理、內部控制及可持續的環境管理，提高管理水平及
企業管治水平。在增長策略上，本集團將致力物色具備未來發展及盈利能力的可收購項目，提高
資產回報率。本集團更會注重投資者關係管理，繼續以新聞發佈會、路演、媒體考察團及一對一分
析師或投資者會面等等的方式，將本集團的經營理念、業務現狀及未來發展策略以及其他資料的
訊息，清楚轉達給各個持份者，爭取各個持份者的認可和支持，並獲取更多業務發展的資源，實現
股東價值最大化。

與僱員、客戶及供應商的關係

僱員、客戶及供應商是影響我們業務持續發展的主要持份者。這些持份者的參與不但有助我們了
解業務上可能存在的風險和機遇，同時在真實市場情況下減輕風險和抓緊機會。

本集團相信我們的人才是本集團在市場上的成功及競爭優勢的關鍵因素。因此，我們已於2015年
5月20日採納購股權計劃，以激勵及獎勵為本集團成功營運作出貢獻的合資格參與者。

客戶滿意我們的服務和產品對我們的盈利能力有深遠的影響。我們專業的銷售團隊與客戶及潛在
客戶不斷地溝通，以發掘及滿足彼等的需求並協助客戶在知情的基礎上作出決策。把握市場走勢
對本集團及時調整我們的經營策略以適應市場需求非常重要。

報告期後事項

場外股份回購

眾安盛隆、本公司及杭州東方經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調解後訂立和解契據（該契據於2024年5月
27日生效），以最終及完全解決各方就眾安盛隆以代價人民幣352,994,400元（根據杭州東方（作
為賣方）與眾安盛隆（作為買方）於2018年7月20日訂立的股權轉讓協議，該代價透過配發及發行
178,280,000股本公司普通股（「代價股份」）結付）向杭州東方收購浙江新農都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22.65%股權的所有爭議。根據和解契據，（其中包括）代價股份將由其持有人返還予本公司以作註
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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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4年8月5日，本公司宣佈，為註銷代價股份，場外股份回購代價股份將根據香港股份回購守則
進行（「股份回購」），此乃實現註銷代價股份所需的程序。股份回購須待本公司達成若干條件後，
方為完成。於本公告日期，概無條件已獲達成。

有關股份回購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4年8月5日的公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董事會並不知悉已於2024年6月30日後及直至本公告日期發生並須作出披露
之任何重大事項。

環境政策及績效

作為負責任的企業，本集團致力保護我們運營所在的地區環境，並確保一貫符合政府設置的環保
標準。

我們在項目的不同階段密切監控，以確保施工過程符合環保和安全的法律法規。本集團努力管理
其項目運營，通過與供應商和承包商合作，確保彼等知悉環保的重要性，防止污染及減少廢物。我
們亦鼓勵所有員工提高環保意識。

中期股息

於本期間，董事會不建議派發任何中期股息（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六個月：無）。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已審閱本集團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
並與本集團管理層審閱及討論本集團採納的會計準則及慣例以及內部控制及財務報告等事宜。

本公司的外部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聘用準則》第
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進行審閱」審閱本集團本期間的未經審核綜合中期
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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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於�期間內，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並�於聯交所購買、出售或贖回�何��司股份（截至2023年6

月30日止六個月：無）。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其條款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C3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
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準則。

本公司已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且所有董事已確認，於本期間及直至本公告日期，彼等已遵
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準則。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會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C1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適用原則及守則條文。董事
會已審閱本公司企業管治常規，確信本公司於本期間內及直至本公告日期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
載守則條文。

於本公司及聯交所網站刊登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本公告刊登於本公司網站(www.chinanewcity.com.cn)及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本公司本期
間的中期報告載有上市規則所規定之相關資料，將於適當時候於上述網站刊登及寄發予本公司股
東。

承董事會命
China New City Group Limited

中國新城市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施中�

中華人民共和國，2024年8月23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本公司執行董事施南路先生及金建榮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
施中安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須成發先生、林友耀先生及袁淵先生。


